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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招标项目需求 

★一、采购清单（采购清单为实质性内容，货物名称、数量、单位报价时不允许有调整或缺

漏项，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是否接受进

口 
所属行业 

财政预算限

额 

（元） 

1 一体式除臭设备 1 台 拒绝进口 工业 

400000 

2 
氙光传递窗（双

层） 
1 台 拒绝进口 工业 

3 氙光传递窗 1 台 拒绝进口 工业 

4 实验动物饮水机 1 套 拒绝进口 工业 

5 冷库 1 间 拒绝进口 工业 

说明： 

1、允许采购进口产品（本项目不适用） 

本项目产品（/）允许采购进口产品，但不排斥本国产品参与竞争。且在进口产品中，优先

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备注栏注明“拒绝进口”的产品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注明“接受进口”的

产品允许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但不排斥国内产品。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海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即所谓进口产品是指制造过

程均在国外，如果产品在国内组装，其中的零部件（包括核心部件）是进口产品，则应当视为非

进口产品。采用“接受进口”的产品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

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相关内容以财库〔2007〕119 号文和财办库〔2008〕248 号文的

相关规定为准。 

2、参考品牌的说明 

招标文件中所涉及产品品牌均为质量“相当于”要求，非指定性要求，投标人可自主选择质

量相的其他品牌产品投标。 

3、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第 31条的规定，

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处理原则如下： 

（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

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

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标的投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

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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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

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

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

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

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3）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

核心产品，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理。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序号 1：一体式除臭设备） 

 

二、技术要求 

注： 

1.本项目招标技术要求中，共 3项技术指标要求提供证明资料；其余指标项未要求提供证明

资料，无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如投标人未按要求提供的，或提供的材料未能证明所投产品响应

情况的，则该参数视为没有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将根据参数情况产生以下影响： 

（1）如项目技术要求中设置了“★”号的参数，则该项参数为关键性技术指标，投标人所

投产品必须满足，否则视为没有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2）如项目技术要求中设置了“▲”号的参数，则该项参数为重要技术指标，将在“产品

技术指标符合程度评价”评分项中作为重点评价指标。 

（3）如项目技术要求中未设置“★”或“▲”号的参数，则该项参数为普通技术指标，将

在“产品技术指标符合程度评价”评分项中作为评价指标。 

2.涉及区间的技术要求，除特别注明以外，所投产品范围涵盖对应的区间即认定为满足该项

技术要求。例：区间要求为 5-20ML，所投产品范围最小值≤5ML，范围最大值≥20ML，即为满足

该项技术要求。 

3.相关证明材料的产品名称与招标技术要求的货物名称不一致的，需提供为同种产品的说

明；若名称不一致又未提供说明的，由评审委员会判定是否符合文件要求。 

4.检验（检测）报告要求具有 CMA等标识的，若有材料证明相关检测事项不在实施该项检测

的机构许可（认可）CMA资质范围或检测范围内的，该检验（检测）报告视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

求，作负偏离处理。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要求 标注 其他说明 

1 
一体式除臭设

备 

1.1 产品用途：安装在楼面排风管道末端，用于实

验动物设施及实验室尾气污染物的净化和脱臭，能

够有效处理动物代谢产生的氨气、硫化氢等多种恶

臭气体以及实验区产生的酸碱、VOCs等污染物，处

理后排气口周界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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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额定处理风量：10000m3/h，根据实际要求选择

不同风量，风阻≤500Pa； 
  

1.3 设备整体采用 304不锈钢，板材厚度≥1.5mm，

水箱板厚≥2.0mm，所有金属配件均采用 304不锈钢

材质； 

  

1.4 电源：380VAC，50Hz，≤10KW；外形≤

3200*1100*2650mm；工作重量≤1000kg； 
  

1.5 运行环境：设备运行环境可在-30℃～50℃环境

下正常工作； 
 

 

1.6 设备截面风速小于 3.0m/s，保证废气的处理时

间。 
 

1.7 设备功能段要求：进风段+光催化氧化段+喷淋

段+除雾段+除臭氧段+出风段； 
 

▲1.8采用 185nm+254nm紫外光照射 TiO2复合物催

化剂，能够实现光催化、氧化协同反应，提供 CMA

认证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标识的催化剂相关检测

合格的证明（报告）； 

▲1 

1.9 紫外灯管使用寿命≥12000h。  

1.10光催化氧化处理后的废气，在湿式喷淋净化段

分别进行水膜法气液交换、逆向水雾喷淋气液交换

和紊流气液交换 

 

1.11填料层应采用直径为Φ50mm 的 PP材质多面空

心球，填充高度不低于 300mm，多面空心球参数：

孔隙率：≥90%，比表面积:≥200m
2
/m

3 
；单球重量

≥6.5g
 
； 

 

1.12单个喷嘴喷洒状态应为全轮廓实心锥，锥角≥

120°，喷淋面水膜覆盖率为 100%，喷洒均匀无死

角； 

 

1.13循环泵采用不锈钢材质，确保在设备生命周期

内不发生腐蚀； 
 

1.14除雾段模块为空心球除雾结构，不得使用丝网

除雾器，除雾后不得存在后端风管滴水现象 
 

1.15设备除消耗水电之外，无其他耗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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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用户可自行设定设备运行时间段，设备根据设

定的时间段自动切换紫外灯开启数量以及循环泵运

行速率； 

 

1.17设备能够根据设定的排水时间间隔自动补排

水，以节约用水； 
 

  

2 
氙光传递窗

（双层） 

2.1 产品用途 

对进入屏障环境内的实验动物转运盒等各类传递物

品表面进行彻底的消毒，能有效的杀灭物品表面微

生物，确保无菌传递。    

  

2.2 外形尺寸≤985×710×1840mm（长×深×高）。

上层内室尺寸≥600×600×600mm（长×深×高）；

下层内室尺寸≥600×600×600mm（长×深×高）。 

  

2.3 电源：AC220V/50Hz，功率≤1KW。    

2.4 设备舱体：舱体内部采用 SUS 304 不锈钢 8K镜

面板，   
  

2.5 密封门：密封门选用 SUS 304 不锈钢拉丝板带

有防紫外线玻璃观察窗，能够查看舱内物品的状况；

触摸屏控制，具有电磁锁和机械锁双重锁门装置，

前后双门互锁，实现前后区域严格生物隔离。 

 

 

2.6 隔断装置：设备本身应带有隔断结构，方便设

备将来安装密封，维修时不会造成设备前后方贯通

的情况。 

 

2.7 设备具有内外侧配置内外语音通讯功能，能够

使隔离墙两侧人员无障碍沟通， 
 

2.8 设备具有 UV脉冲强光消毒方式。  

2.9 紫外线强度：≥120000μW/cm²，设备紫外线照

射消毒时间≤5分钟。 
 

2.10设备上、下层舱体内部氙光灯管数量各≥9根，

上、下层舱体左右两侧各≥3根氙光灯管，上、下

层舱体底部各≥3根氙光灯管，顶部各安装一支 U

型高能磁能灯 300W。 

 

2.11为保证氙光灯管惰性气体的密封性，灯管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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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金属电极，不可使用塑料电极，避免老化造

成泄漏， 

2.12设备具有氙光灯检测功能，可实时检测氙光灯

工作状态 
 

2.13设备具有氙光灯使用累积计时功能，氙光灯到

达设定使用时间后，设备出现提示更换氙光灯报警 
 

2.14为保证良好的消毒效果氙光灯能量≥100J。  

2.15可预设紫外灯照射时间等工艺参数。  

2.16设备对铜绿假单胞菌、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

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龟分枝

杆菌脓肿亚种的 5分钟杀灭对数≥3。 

 

3 氙光传递窗 

3.1 产品用途：对进入屏障环境内的实验动物转运

盒等各类传递物品表面进行彻底的消毒，能有效的

杀灭物品表面微生物，确保无菌传递。   

  

3.2设备内室尺寸≥：600×600×600（宽×深×高）。   

3.3 电源：AC220V/50Hz，功率≤0.5KW。   

3.4设备舱体：舱体内部采用 SUS304不锈钢拉丝板，   

3.5 密封门：密封门选用 SUS304不锈钢拉丝板；带

有防紫外线玻璃观察窗，能够查看舱内物品的状况；

具有触摸屏控制，电磁互锁装置，实现前后区域严

格生物隔离。 

 

 

3.6 隔断装置：设备本身应带有隔断结构，方便设

备将来安装密封，维修时不会造成设备前后方贯通

的情况。 

 

3.7 设备具有内外侧配置内外语音通讯功能，能够

使隔离墙两侧人员无障碍沟通， 
 

3.8 舱体内部氙光灯管数量≥9根，舱体左右两侧各

≥3根氙光灯管，底部≥3根氙光灯管，单根灯管发

光长度≥165mm。 

 

3.9 设备具有氙光灯检测功能，可实时检测氙光灯

工作状态， 
 

3.10设备具有氙光灯使用累积计时功能，氙光灯到

达设定使用时间后，设备出现提示更换氙光灯报警， 
 



 

88 

 

3.11为保证氙光灯管惰性气体的密封性，灯管电极

应采用金属电极，不可使用塑料电极，避免老化造

成泄漏， 

 

3.12为保证良好的消毒效果，氙光灯单脉冲能量≥

30J 
 

3.13可预设紫外灯照射时间工艺参数，  

▲3.14紫外线强度：≥120000μW/cm²，对大肠杆

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5分钟杀灭对数值≥3，提供

具有 CMA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 CMA标识的杀

灭率检测合格的检测报告。 

▲2 

▲3.15设备对铜绿假单胞菌、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

孢、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龟

分枝杆菌脓肿亚种的杀灭对数≧3，提供具有 CMA

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 CMA 标识的杀灭率检测

合格的检测报告。 

▲3 

4 
实验动物   

饮水机 

4.1 产品水用途：实验动物饮用纯水及动物笼器具、

器械的清洗消毒用纯水。        
  

4.2 工作范围：水处理间进水口至纯水箱/泵出水口

之间的管道、阀门、仪表、设备等。 
 

 

4.3 产水量：≥300L/h  

4.4 产水水质标准：产水水质符合 GB14925-2010《实

验动物环境与设施》中屏障和隔离环境内饲养的实

验动物饮用水的规定。 

 

4.5 工艺流程：采用“预处理+反渗透+在线杀菌消

毒+水箱储存+智能恒压供水”工艺。 
 

4.6 控制系统采用“PLC可编程控制器+触摸屏”自

动控制系统，整个系统全自动控制，并通过触摸屏

实时在线显示设备工艺流程、各部件运行状态以及

水质、流量、压力的实时数值等；控制系统具备自

动运行功能，包括自动制水、自动冲洗、原水缺水/

水箱满水自动停机等多种功能，系统同时具备手动

功能，可以手动控制设备运行。 

 

4.7 系统具备开机自检、缺水保护报警、停电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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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水箱满水后自动停机、高水压、过载保护等

功能。具有应急控制措施，可自动和手动相互切换、

几种模式协调运行。 

4.8 设备采用压力变送器来连续监测并实时在线显

示原水进水压力、纯水出水压力及各点压力，不得

采用压力差或其他机械式的压力检测装置。 

 

4.9 系统具备漏水检测功能，当系统检测到纯水机

出现漏水现象时，能迅速切断总进水水源并报警提

示，防止设备漏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10系统封闭式全自动运行，采用预处理+反渗透

膜处理技术+一键式臭氧杀菌消毒工艺；反渗主机及

供水系统具有定时自动脉冲冲洗功能，防止系统长

时间停运造成细菌滋生确保产水水质。 

 

4.11系统具备一键式全自动化学消毒技术，具有系

统消毒和管路消毒两部分，可以分别单独进行消毒

或同时消毒；消毒液采用自吸式方式加入，不得采

用从水箱人孔加入的方式，防止每次开盖造成细菌

超标风险及添加消毒液时对人体的伤害。 

 

4.12系统具备多种消毒程序，仅依靠物理杀菌方式

即可满足水质检测菌落总数要求，杀菌消毒过程中

不得添加任何介质，且没有任何异味产生，不得采

用往纯水中添加含氯或其他化学消毒剂方式，防止

纯水添加化学消毒剂之后，水中有残留成分及电导

率超标，对实验动物及各种器械造成不应有的伤害

及损坏。 

 

4.13主机设备集成在一体化机柜中，机柜尺寸：≥

650×650×1750（mm）（长宽高），四周设检修门

集成预处理、反渗透、纯水箱、供水系统及消毒系

统；设备只外置溶盐箱，其他全部集成到设备机柜

里面，可实现无机房安装。 

 

4.14主机系统管路采用不锈钢+UPVC管道。管路系

统无死角设计理念，反渗透主机管道中的水每天都

能流动起来，避免备用部分管道所形成的盲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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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微生物污染风险。 

4.15预处理系统：配备多介质（石英砂+活性炭）

过滤器，软化过滤器，精密过滤器，及相关辅助设

备组成，预处理可实现自动正洗、反洗，再生等功

能。  

 

4.16预处理罐及控制阀选用知名品牌，为防止碳罐

吸光造成微生物超标，预处理罐体选用蓝色，不得

采用其他颜色。 

 

4.17反渗透系统采用反渗透膜元件。  

 

4.18内置纯水水箱：用于储备反渗透产水，水箱装

有液位控制器自动控制设备启停。储水箱应采用 304

材质不锈钢做成的密闭式储水箱，外表面拉丝亚光

处理避免光污染；水箱顶部装有呼吸器，可以滤除

气体中的微粒和细菌，呼吸器材质不得脱落颗粒和

纤维。 

 

4.19纯水箱液位计选用高精度卫生级压力式液位

计，最小显示刻度 5mm，在触摸屏上线性显示水箱

液位高度，并能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任意快速设置

水箱液位高度。 

 

4.20纯水供水系统采用技术安全、稳定节能的智能

恒定压力输出方式，供水不得低于动物饮用及清洗

笼具及器械的最低工作压力及流量要求；供水系统

具有压力和流量双重控制，并具有安全阀装置确保

供水压力及供水流量平稳、安全。 

 

5 冷库 

5.1 冷库外尺寸：（L3800mm+D2500mm+H2600mm），

各尺寸均允许偏离±10mm； 
  

5.2 冷库维护结构:聚氨酯库板厚≥150mm，密度

40kg±2kg/m3， 
  

5.3 库温: 2℃ ～ 8℃可调；     

 

5.4 冷库门：门洞尺寸 900mm*1800mm，各尺寸均允

许偏离±10mm，门板厚 150mm±10mm，带防反锁逃

生推杆， 

 

5.5冷凝机组：≥5p超低温全封闭涡旋机 380V±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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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组功率 3.75KW±0.5KW。 

5.6 蒸发器：国标足平方高效冷风机，风量大，耗

电量小，采用高效铜管优化管路鑠匹，减少流速阻

力。 

 

5.7 电控箱：两套制冷机组一用一备，可以轮值工

作，机组运行时间均衡控制，故障自动切换，化霜

冷补偿，带远程监控。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商务要求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不得负偏离，必须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商务要求承诺表》，且投标承诺为“完全响应”，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序号 商务要求★ 

（一）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 

1 

维修响应及

故障解决时

间 

 在免费保修期内，一旦发生质量问题，中标人保证在接到通知 24小

时内赶到现场进行修理或更换。 

2 免费保修期 

1.货物质保期  1  年，免费保修期  2  年，时间自最终验收合格并

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2.免费保修期内，所有服务及配件全部免费。 

3 技术文件 
供应商应提供全套、完整的书面技术资料，包括仪器说明书、操作手

册、简单维修说明、图纸等。 

4 安装调试 

1.供应商应当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的  10 （日历）天内，按采购人要

求的具体送货数量及时间，将集装箱及配套设施设备送至采购人指定

地点并负责安装。如遇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迟到货时间，由双方协

商解决。 

2.供应商应在设备到达 2日前通知采购人，经采购人同意后按时送货，

采购人有异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 

3.设备运送、安装调试以及计量检测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二）免费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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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零配件、

消耗品和延

续保修合同

的报价 

1.1 由设备制造商提供售后服务， 1 小时内响应， 24 小时维修到

位，并在 48小时内消除故障（不可抗力情况除外）。消耗品和零配件

供应及时，特殊情况下可提供备用机。在境内有相对应的零配件保税

库，于中标后出具证明文件。 

 

（三）其他商务要求 

1 

交货条件及

争议解决方

法 

1.1 履约时间和地点：投标供应商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30天内交货，交

货地点为医院指定地点。 

1.2 付款期限和方式：合同生效并收到相应金额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支

付合同总额的 70%作为预付款；设备到达指定安装现场且安装、调试验

收合格并提供相应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30%。 

1.3验收条件：使用科室按招投标文件要求验货合格后办理入库、签字

确认，做为结算凭证。 

1.4违约责任：如投标供应商未按照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时间交货或提供

服务，投标供应商应承担延期交货和延期服务的违约责任，如货物未

达到要求，免费更换，累计 2次，扣除货款的 1%做为违约处罚，累计

5 次及以上，采购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5争议解决方法： 

1.5.1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

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

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 

1.5.2 凡因执行本项目所发生的或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1.5.3 如果协商还不能解决，应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

和程序在深圳进行仲裁。仲裁裁决应为最终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

力。 

2 
运输、安装条

件 

2.1 投标供应商须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3天内向采购人提供设备的运

行、安装、使用环境要求。 

3 培训 

3.1 投标供应商应派专业技术人员免费对采购单位指定人员进行定期

培训及指导，直至其完全掌握设备的基本故障处理技术。 

3.2 现场培训：投标供应商应提供现场技术培训，保证使用人员正常

操作设备的各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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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产权 

 

4.1 采购人购买产品后，有权对该产品与其他设备进行配套、整合或适

当改进，而免受侵犯专利权的起诉。 

5 其他 5.1 投标供应商应按其投标文件中的承诺，进行其他售后服务工作。 


